
 

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 屆第 37 次 

選訓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2 月 7 日(星期日)下午 5 時 0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

參、 主持人：秦召集人玉芳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仟瑜 

肆、 長官致詞：略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出席人員：張委員瀚文、黃委員國師、陳委員廖霞、高委員銘鍵、

薛委員肇璿 

柒、 請假人員：鄭委員紹宏、簡委員億鑫 

捌、 列席人員：周秘書長雅婷、湯訓輔委員惠婷、蔡訓輔委員明志、蘇

總教練泰源、競賽組陳組長玟秀 

玖、 提案討論： 
 案由一：有關本會參加「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對打及品勢第三階段培

訓隊名單，提請審核。 

  說 明： 

1. 賽事已於114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假臺北市立和平高中決選完畢。 

2. 對打決選成績表(如附件一)。 

3. 品勢決選成績表(如附件二)。 

4. 對打培訓隊調訓名單(如附件三)。 

5. 品勢培訓隊調訓名單(如附件四)。 

6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 決   議：  

1. 將劉聰達教練列入亞運培訓隊對打調訓名單，並註記為黃金計畫教練，如黃

金計畫未達標，將不列入調訓名單。 

2. 本案修正後通過，並將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
案由二：有關本會「2026亞洲跆拳道錦標賽(對打/品勢)國家代表隊選拔賽」選拔辦法

案，提請審核。(提案人：陳玟秀組長) 

  說 明： 

1. 2026亞洲跆拳道錦標賽對打國家代表隊選拔賽(如附件五)。 

2. 2026亞洲跆拳道品勢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(如附件六)。 

3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運動部核備。 

  決   議：  

1. 亞錦賽比賽時間規劃如下：品勢項目暫定為3月24日至3月25日；對打項目暫



 

定為3月25日至3月27日。比賽地點暫定為宜蘭。 

2. 亞錦賽對打量級8選6，依據現階段我國於各量級的競爭優勢與選手整體戰力

評估後決定。男子組擇定 -58公斤級、-63公斤級、-68公斤級、-74公斤

級、-80公斤級、-87公斤級；女子組擇定 -46公斤級、-49公斤級、-57公斤

級、-62公斤級、-67公斤級、-73公斤級。 

3. 對打賽制採單敗淘汰制進行，並不另行增設第3名及第4名排名賽。 

4. 品勢決賽賽制採PK制。 

5. 本案修正後通過，並將函報運動部核備。 

 
案由三：有關本會修正「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(對打)選手培訓參賽實施

計畫案，提請審核。(提案人：蘇泰源總教練) 

  說 明： 

1. 原規劃16名培訓選手，因運動部洪志昌次長建議避免過早決選，經討論改為

今年12月選出各量級2名準國手，115年再進行最終決選。 

2. 為避免同量級競爭影響訓練、降低跨量級對練風險並提升備戰品質，需增設

符合量級且具高強度對練能力之陪練員，以確保安全並提升訓練效能。 

3. 依亞運量級需求，增設男、女各4名、共8名陪練員，並須符合量級體重規

範、具備高強度對練能力，且能全程配合代表隊訓練與備戰計畫。 

4. 2026年第20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(對打)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(如附件七)。 

5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 決   議： 

1. 增列最終決選日期為6月底(暫定)，賽制採三戰兩勝，地點為國家運動訓練

中心。 

2. 修正後通過，並將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
案由四：有關「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(對打)培訓隊聘請外籍教練案，提

請審核。(提案人：蘇泰源總教練) 

  說 明： 

1. 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4年11月20日心競字第1140012144號函辦理(如附件

八)。 

2. 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來文中指出，有關2026名古屋亞運會跆拳道培訓隊(含

黃金計畫)培訓計畫及重點奪牌選手案，決議中提及對打項目擬聘請外籍教

練及陪練員1事，建議如擬聘外籍教練及陪練員，應綜合考量其進駐時程與

訓練安排，請教練團再行評估。另建議可於總集訓期間，請世界跆拳道聯盟

協助推薦適任人選。 

3. 聘請外籍教練計畫(如附件九)。 

4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 決   議： 

1. 請總教練依114年11月13日「2026年名古屋亞洲運動會跆拳道培訓隊培訓計



 

畫會議」決議，綜整國訓中心建議，完成外籍教練聘任必要性、進駐時程及

訓練安排之評估與規劃，並提出具體方案。 

2. 外籍教練之聘任目標、預期效益及其對培訓隊整體競技成效之影響，請總教

練明確說明並研擬評估報告。 

3. 外籍教練名單除既有建議人選外，請總教練併同研擬其他可行人選。 

4. 上述評估完成後，請總教練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。 

 
案由五：有關「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(對打)培訓隊教練變更計畫案，提

請審核。(提案人：蘇泰源總教練) 

  說 明： 

1. 原對打培訓隊訓練員陳彥羽因個人生涯規劃考量，需進行教練團異動。 

2. 教練變更計畫(如附件十)。 

3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將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壹、 散會：19:30 分 






